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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6/2021_2022__E8_91_A3_E

4_BA_8B_E4_BC_9A_E7_c39_56378.htm 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的

发展，董事会秘书职业队伍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董事会秘

书的职能及作用在证券市场规范化发展中越来越显示出它独

特的专业作用。与此同时，董事会秘书的职业风险及如何防

范的问题也随之摆在我们面前。 董事会秘书的职业风险 董事

会秘书的职业风险主要来自于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董事会

秘书的职业风险来自于公司的外部。董事会秘书在中国有关

法律、法规上的认同，最早起源于国务院根据《公司法》

第85条及155条颁布的《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募集股份及上

市的特别规定》，该规定第15条明确了董事会秘书为公司的

高级管理人员。而后国务院证券委、国家体改委颁布的《到

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

公司章程指引》，特别是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上

市规则》中有关章节都确定了董事会秘书这一职位，并规定

相应的职责和作用。 董事会秘书是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承

担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所要求的义务

，享有相应的工作职权，并获取相应的报酬。 事实上，由于

上市公司的规模、领导层的认识、企业文化的不同及董事会

秘书本身素质的差异，往往造成董事会秘书执行有关职责时

，在承担责任、工作标准、工作职权及相应报酬等方面存在

较大的差异。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在有关规定

中对董事会秘书有严格的任职资格及任免程序，有较明确的

职权范围，但对董事会秘书承担什么样的责任界定不够清晰



，对如何保证董事会秘书行使其职权，则表述较少，由此造

成了董事会秘书在行使职权时的不确定性。从另一个方面考

虑，董事会秘书的职权主要反映在与交易所的联络、协调和

组织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事宜、与投资者及新闻媒体的联络、

董事会内部的管理等方面。是处在公司与外界的交汇点，也

是公司与外界矛盾的交汇点。目前我国证券市场处在发展时

期，有关法律、法规还在不断地建立和健全，由此也造成董

事会秘书在行使职权中的困惑。而一旦出现问题，董事会秘

书首当其中，必然要负有关责任。 第二，董事会秘书的职业

风险来自于公司内部。由于中国证券市场的特殊性，上市公

司中大部分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成的。而这些公司在完成上

市筹集资金之后，很多管理思路及管理办法还没有真正适应

证券市场的要求，也就是说改制滞后。可以想像，如果上市

公司的董事会对上市公司的规范化运作没有足够的认识，对

董事会秘书的作用也不会有充分的认同。可能出现两个方面

的问题：一方面，将公司上市之后的多出来的工作交给董事

会秘书去做，但是并没有在机构设置、工作人员配备、管理

制度方面给予配合。而当董事会秘书对公司董事会的一些做

法提出疑义时，往往得不到理解；另一方面，公司对董事会

秘书寄予较大的期望，由于董事会秘书自身素质等原因造成

不胜任董事会秘书工作，而产生公司董事会对董事会秘书工

作的不信任感。无论出现哪一种情况，董事会秘书的工作都

处于一种被动的尴尬局面。 董事会秘书的职业风险最终将反

映在承担有关法律责任，受到董事会的解聘等处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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